
走进日本 

三  到底多少岁算成人？ 

Q：在日本一月十五日是“成人节”。在我的故乡——香港没有这样的节日。我有一

位日本朋友今年满二十岁，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准备十五号回故乡去参加“成人仪

式”。对于香港人来说，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一般的看法是十八岁成年。也就是

说，人一到十八岁就开始被看作成年人了，可以喝酒，也可以抽烟，并拥有选举

权……。日本的“成人节”似乎是对二十岁的人的一种祝贺仪式，那么，不管在什么

情况下，都是以二十岁为成人的目标吗？请问：当前在日本成人的年龄标准是多

少岁？(香港·留学生) 

A：首先请允许我在此向今年“成人”的诸位表示祝贺，并希望你们今后能时刻想

到自己已是成人，要时时刻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上面这段话不仅是我的祝词，而且是一月十五日那天在各处都能听到的忠言。

这里所说的“成人”是指“二十岁以上”的人。 
那么，什么才更像个“成人”，或者说“大人”呢？我认为：因人不同，看法

不一。从父母角度来看，孩子不论多大也是孩子。姑且不提父母的这种暧昧观点，

否则很多事务性工作都无法处理了。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需要把“儿童”和“成

人”划清界限时，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但是这一标准因场合不同而有所差异。下

面就介绍一下日本在不同场合对“成人或按成人对待”的年龄之划分。 
    首先，最基本的划定“成人”年龄的标准是二十岁。到了二十岁能获得最大

的政治权利，就是选举权。也就是说，通过获得国民参政权而被公认为“成人”。 
    到了二十岁被允许做的事情还有：抽烟、喝酒。不过，现在在日本任何人都

可以简单地通过自动售货机买到烟酒，再加上商店里的售货员也很难从外表正确

地判断顾客的年龄，因此，实际上不到二十岁就开始抽烟、喝酒的人日益增多，

已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在某些场合，一些青少年虽然并不是“成人”，但是被规定为“按成人对待”，

要付和成人一样的票价。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电车、公共汽车和飞机票价

把儿童的年龄压得很低。电车和公共汽车要求中学生以上的人买成人票。买飞机

票时，凡年龄在十二岁以上者都按成人对待。但是电车月票，学生却可以享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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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可是，从运费的角度来说，小学六年级以下的小孩才可以享受儿童票。初中

以上的青少年在体格上已和成人差不多，占有同样的空间，从这一点来说，要求

初中以上学生打成人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对犯罪行为进行初中以上学生处罚方面，日本《刑法》规定，十九岁以下

者按《少年法》惩处，与对待成人的方式不一样。一九九七年五月发生的神户初

中生杀人事件，从动机、背景、和残忍程度来看，都是应当受到严厉惩办的，但

是基于日本《少年法》的年龄规定，十四岁还不是成人，不能判刑。也就是说，

十九岁以下的人还不具备在对犯罪行为的判断能力和责任能力等，故不可以按成

人对待。至于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则还另有规定。以这一残酷杀人事件为契机，

舆论要求在有关年龄规定方面进行修改；同时，政府也终于开始研究修改《少年

法》等问题。但是，一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尚须时日。此外《儿童福利法》也

设定了儿童的年龄标准，即“未满十八岁者”为儿童，对儿童劳动加以限制。但

反过来说，十八岁以上的人就可以按成人对待。 
    《民法》对于婚姻年龄的规定是：男十八岁；女十六岁。不过对于未满二十

岁的婚姻规定了附带条件：“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和许诺”。这也就是说，只有二

十岁以上的人才被认为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结婚。由此看

来，按《民法》规定，成人的年龄标准为二十岁。 
    另一方面，我们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牌子：“未满十八岁者不可”。例

如一些电影和录像带限定成人才能看，“扒金库”也限定成人才能玩。一般来说，

这些“限定成年”的娱乐场所，差不多都以十八岁为年龄标准。 
    再设定有儿童票的地方，是否被看成“成人”，在“得”与“失”上有很大影

响。例如：上面提到过的电车和公共汽车等的票价，儿童可以减半。博物馆、美

术馆、剧场和动物园等门票，虽然在为儿童减价方面多少有些差别，但是基本上

都是半价。实际上，即使中学生的身体长得很高，和大人差不多，但是在精神上

和心理上还不能算大人，而且他们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没有收入。在这种情况

下，大部分交通部门和文化设施都在“成人”与“儿童”之间，设定了“学生”

的优待票价，比成人票稍便宜一些。被简称为“JR”的日本铁路客运公司等交通

部门，对文部省所指定的初中以上各类学校的学生设有优待制度。条件是：乘车

距离在一百公里以上，出示学生证和学校开具的“折扣车票购买证明”，便可以享

受打两折的优待。譬如说，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名古屋，包括对号入座和加快费在

内一般成人票价为八千四百六十四日元。 
    以上谈的是未满二十岁而按成人加以对待的例子。最后介绍一个即使到了二

十岁也享受不到某种成人权利的例子。这指的是被选举权。前面讲过，在日本,一
个人满二十岁便有选举权。也就是说，间接地参与政治的权利得到保障。要是想

直接参政，还要在选举时报名当候选人。这就要具有被选举权。得到被选举权的

年龄还分为两个阶段。按《公职选举法》的规定：国家的众议院议员、地方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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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市区町村级行政单位的领导都要在二十五岁以上;国家的参议院议员,都道府

县的知事都要在三十岁以上。所以,一个人到了三十岁才能享受到成人的全部权利。

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某些场合，二十多岁的人被称为“青年”，以区别某

些成人。 
    很多人在参加成人仪式时也许会想到：“今后我可以做这做那啦！”满脑子想

的都是今后可以享受的权利。但是，真正成为“成人”还要履行很多义务。我觉

得，在一月十五日那天，已超过二十岁的已是成人的“仁兄”们应该反省一下自

己是否履行了作为成人应该履行的义务。                      199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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